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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并

与其关联方（合称“阿里巴巴集团”）拟进行若干业务合作，就其业务合作事项

达成框架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电商业务合作 

公司将在“天猫”开放平台开设并打造全新频道—“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

定位“正品保障、精品优选、极速物流、无忧售后”，并致力于 O2O 商业模式的

创新与推广。 

2、物流业务合作 

双方将开展紧密合作，苏宁物流将作为“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的物流服务

商，同时阿里巴巴集团在其开放平台上将苏宁物流作为菜鸟网络的物流服务商。 

3、售后服务 

公司将整合其自营及加盟售后服务网络（包括售后报修和售后维修），将其

和物流服务一起作为后台标准服务，提供给“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天猫和淘

宝。 

4、关于门店 

公司所有门店向阿里巴巴集团用户开放对消费者的物流服务、售后服务和支



付结算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同时协助阿里巴巴集团开展用户的线下营销活动和

客户关系维护工作。 

5、O2O 业务合作 

双方将积极研究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应用、金融

支付等先进手段打造 O2O 移动应用产品，创新 O2O 运营模式。 

6、其他业务事项 

此外，双方同意在商品专业服务、支付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其他业务方面开展

合作。 

双方将共同规划境外业务的拓展，整合阿里巴巴集团的境外电商经营能力和

公司的海外门店资源。 

二、对公司的影响 

在“互联网+”的发展潮流之下，为了更好地提升商品与服务的用户体验、

更好地提升物流与供应链的运营效率，公司拟与阿里巴巴集团开展战略合作，将

在保持各自业务独立性的基础上协同各自在用户、平台、商品、服务、技术等方

面的资源，创新 O2O 商业模式，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商业零售行业的升级发展。 

本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框架协议，尚待具体的执行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1 日 


